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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十年計畫 2.0溝通座談會會議紀錄(苗栗縣) 

時間：105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苗栗縣大千醫院國際會議廳（苗栗縣苗栗市恭敬路 36 號） 

主持人：呂政務次長寶靜                               紀錄：陳信婷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壹、 主持人致詞：略 

貳、 長照十年計畫 2.0（下稱長照 2.0）簡報：略。 

參、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 

一、衛生福利部呂政務次長寶靜 

(一)中央已成立跨部會之長期照顧推動小組，原民會、客委會、主

計處…等相關單位皆為小組成員，希望苗栗縣成立地方的長期

照顧推動委員會，未來期望透過此機制與中央之長照推動委員

會建立溝通對話機制。 

(二)請苗栗縣盤點長照需求人口數，尤其是失能原住民族及身障

者。 

(三)為達成長照服務因地制宜，請苗栗縣政府盤點轄下長照資源，

以便得知哪一個鄉鎮發展成熟，適合社區整體照顧模式之試

辦。 

(四)請苗栗縣盤點長照服務的供需落差，作為未來資源佈建的參

考。 

(五)請苗栗縣訂出長期照顧的中(4 年)、長(10 年)程計畫，有利於中

央推估需要挹注的資源。 

(六)請苗栗縣盤整轄下有那些閒置空間，如農會、漁會、水利會、

學校、社政、內政…等閒置空間，這些場地找出來做為長照服

務場所。 

(七)希望苗栗縣培育在地長照服務人力，創造就業機會，縣政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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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長照相關科系合作培育照服員人才，學生、中高齡者等都

適合成為照服員。本部亦致力於改善長照人力的勞動條件，實

施月薪及時薪雙軌制。 

(八)請苗栗縣邀請有潛力之服務提供單位加入試辦計畫，結合眾人

的力量一起推動長照 2.0。 

(九)如有不利於長照體系之法規，需進行法規的鬆綁，若是苗栗縣

自行規定，造成窒礙難行的請先行改善，中央亦將配合改善。 

(十)有關長照服務法的修法已送行政院審查，修法重點在第 22 條及

62 條，目前已依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護理人

員法等相關法規設立之小型機構，研議仍依照原設立法規規範，

但因安全、品質提升考量，則需遵守長照服務法的規範。 

(十一)機構住宿式服務目前規劃補助低收、中低收入戶，由中央設

算經費予各地方政府補助每人每月機構安置費，目前正在考慮

將補助費提高、補助對象擴大。上述兩點今日會發新聞稿說

明。 

二、苗栗縣醫師公會吳理事長順國 

(一)本公會至日本考察後，理解長照服務應企業化而非商業化，因

我國長照經費少，若比照日本模式我國一年需 5000 億元之長

照預算，故我國之長照政策須更有效率，廣設日間照護站，失

能者、尚未失能者、身心障礙者在前述照護站增進機能，而不

適合放在機構喪失機能。 

(二)長照、醫療需要無縫接軌，目前長照一年有 300-400 億之預算，

健保是 6,000 億，在目前制度下長照與健保有資金的流動，造

成有許多費用都流向健保支付，執行上會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希望醫師意見書能作為長照制度一個重要的參考文件，避免長

照太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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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長照 2.0 的規劃並無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代表出席中央

長照會議，在執行上會有盲點。 

(四)希望能簡化所有的長照相關流程，例如：居家醫療。 

(五)希望地方政府能善用在地人，培育在地長照人才，尤其是歡迎

50 歲以上中高齡者參與。 

三、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徐社工主任慧琪 

(一)公立機關無法接受公益彩券補助交通費及人事費用，可否協

助？ 

(二)本醫院之日照中心尚未開辦，但經過試算，初期營運收支無法

平衡，可否提高補助？讓更多機構能參與。 

(三)長照 2.0 強調疾病的預防，醫療和福利系統如何有效的結合，以

推動社區健康促進或疾病預防？在給付上是否有鼓勵預防活

動之補助機制？ 

四、苗栗縣大千醫院羅副院長財樟 

苗栗縣有配合長照 2.0 之意願，但越偏遠地區，合法出租的空

間越少，據點不合法、空間不夠，在 ABC 各據點之設置標準請政

府協助。目前規劃以一個中學學區設置 1 個 A 據點，建議中央與地

方政府共同協助活化閒置教室。 

五、苗栗縣黃議員月娥 

(一)至原住民部落距離都很遠，是否對原住民實施長照方式有不同

處理？ 

(二)在經費方面，原住民族多經濟弱勢、長照人力不足，是否對原

住民之補助放寬、增加照服員及社工人力、補助專業人力之交

通費，以滿足原住民之需求？ 

六、苗栗縣大千醫院吳物理治療師明昌 

(一)明年長照 2.0 擴大服務對象，由資料推估 57 萬人使用服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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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只有 176 億元，每人每月才 2,500 元，是否能滿足民眾需

求？ 

(二)現階段老年人身障巴士都不夠用，未來 ABC 交通車是否足夠使

用？因老年人失能後往往需要身障巴士的接駁。 

(三)農會、漁會、村里辦公室未來在 C 據點可提供送餐及臨托，請

問有相關規範嗎？2025 年臺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但現階段都

是試辦計畫（例如：日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未來如何永

續？是否有更明確之設立標準？  

七、苗栗縣竹南鎮杏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陳主任品妤 

已簽 DNR（拒絕急救同意書）的住民在機構往生，在日本支援

醫師 6 小時內可開立死亡診斷書；然而在臺灣，由於醫師法規範的

模稜兩可，機構之合約醫師拒絕開死亡診斷書。是否能在長照服務

法的子法中明文規定，合約醫師在幾小時內可開立死亡診斷書？ 

八、苗栗縣潘議員秋榮 

(一)長照人力（例如：照專、照服員）希望能工時穩定、採固定薪

資。 

(二)原鄉建築物的合法性問題，受建築、消防法規的限制多，是否

能降低標準？ 

(三)建議不要區分山地或平地原住民。 

九、苗栗縣幼安教養院林院長勤妹 

(一)招標案（獎補助案、方案委託）採一年一聘，對服務單位有不

確定性、威脅性，條件如何放寬讓服務單位永續經營？如何改

善？ 

(二)提供閒置空間作為服務據點，民間單位在協商時及法規面都遇

到阻力，例如頭份區一民間單位為了提供日間照顧服務，找了

公部門的閒置空間卻無法釋出，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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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進各國不使用移工提供長照服務，移工的照顧品質、語言溝

通都令人擔憂，故我國長照人力培訓政策面要多考量，教育單

位也需要從小教育民眾照顧失能者、身障者是我們的公民責

任。 

(四)要具備多少服務量能才能承接長照 ABC 試辦計畫？  

十、苗栗縣為恭醫院陳院長振文 

(一)民國 94-97 年公衛群防疫計畫是失敗的計畫，一年一標的制度

破壞延續性。把服務提供單位當作廠商，單位的核銷都擠在 11

月。建議長照 2.0 不要一年一標。 

(二)閒置空間不等於合法使用空間，在法律上的突破，期望中央及

地方政府都能承擔，一起來解決。 

(三)是否能別再有督考、評核？ 

十一、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黃研究生素貞 

(一)有關輔具需求評估，長照中心照專不進入醫療機構評估個案，

然而輔具應在入院階段即教導使用，出院階段個案即有需求。

但目前要等到個案出院後才能評估、核定、再進行購買，建議

開放補助輔具評估的時間點（出院前、出院後）。 

(二)有關二手輔具的制度，臺灣已有二手輔具業者準備進入市場，

國人目前仍習慣使用新的輔具，等到個案無使用需求，輔具閒

置一段時間後難以回收使用，長照 2.0 有規劃推動二手輔具相

關政策嗎？ 

(三)長照機構評鑑類似醫院評鑑，請問 ABC 也會分 3 級評鑑嗎？建

議公開評鑑結果、補助經費、服務內容核定結果等資訊。 

(四)有關長照 2.0 服務對象，是否有衰弱(frailty)的指標給長照中心

作為參考？ 

(五)家庭照顧者服務據點，簡報第 37 頁沒特別列出是 ABC 哪個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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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提供，是 3 種據點皆可提供嗎？ 

十二、職能治療師公會李副秘書長元暉 

有關衰弱、早期失智的預防、生活功能重建/介入，職能治療都

有醫學實證的療效，職能治療師公會已準備好加入長照服務體系。 

十三、社團法人苗栗縣物理治療師公會陳理事長奕穎 

(一)彈性給付希望能保留各服務金額的下限。是否有專人幫失能者

規劃服務項目？若請個案自行挑選會挑偏照顧類服務，無法挑

選顧及生活品質方面的服務。 

(二)ABC 3 種服務機構如何審查？貴部的網頁已釋出 A 據點的審查

方式，B、C 級呢？3 種服務機構如何聯繫？ 

(三)物理治療師公會也準備好提供長照服務了，不只人力夠，涵蓋

量能也夠。 

肆、 業務單位綜合回應 

一、衛生福利部呂政務次長寶靜 

(一)日本能執行在地老化之成功因素之一，是因為成功推行在宅醫

療政策，家庭醫師/社區醫療群發揮了許多功能。希望我們共同

努力，未來讓健保在宅醫療之給付放寬。 

(二)日本的居家護理所在醫療與家庭間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例如

提供 24 小時之巡迴服務。我們希望長照 2.0 能分階段達成類似

日本模式。 

(三)日本的長照保險費已無法完全支應失能者的長照需求，故要透

過自助、互助、共助模式，一同來完成失能者的照顧。 

(四)不只原住民族，在偏鄉、離島、資源不足地區在制度及補助上

都會特別考量。長照人力的工作待遇、薪資、職業認同提升都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讓自己（國家）的老人自己照顧的理念能

獲得大家認同。 



7 
 

(五)回復潘議員秋榮，目前長照 2.0 的規劃就是讓山地、平地原住民

受到同樣標準的補助。 

(六)回復陳理事長，有些資訊可能有點差異，本部尚未決定試辦計

畫的評審委員、評審方式。希望透過 22 個縣市試辦，建立我

國之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由各縣市政府挑選足夠量能之服務單

位。A 據點的服務提供單位需具備溝通協調、連結服務的功能。

過去 10 年已執行之試辦計畫未來也會在 1 年內做檢討。 

(七)次長到任後有 3 個目標，一是照服員改月薪、時薪雙軌制；二

是改善核銷流程；三是評鑑簡化，評估頻率改 2 年一次，以既

有指標來評估，各機構評鑑指標今年 11 月份會檢討完畢。 

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署長慧娟 

(一)廣設 C 據點是本部的目標，長照與醫療無縫接軌是長照 2.0 之

精神，希望大家一起來整合服務。 

(二)ABC 今年的試辦計畫由各地縣市政府提案，請苗栗縣政府與各

服務單位（含能提供長照服務之醫院）一起討論。 

(三)照 2.0 計畫中針對原住民有專章進行處理，對於原鄉部落有特別

考量。 

(四)ABC 的巡迴接送與身障者復康巴士屬不同系統，本部會整體考

量該地區是否有交通車之需求，長照 2.0 針對該地區交通相關

成本有納入考量。 

(五)小規模多機能、日照中心已有設置標準，已設置之長照機構按

原設置的法規規範，已有明確的標準可用。 

(六)有關輔具租賃制度，日本輔具租賃廠商表示當介護保險納入輔

具租賃給付後，租賃服務才產生模組化，因為二手輔具清潔相

當重要，清潔就會產生輔具分解重組資料收集之需求，也需要

整體制度建構的模組化。我國已有一個「如何建構我國輔具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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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制度」研究案去蒐集相關各國相關資料。 

(七)有關原鄉建物的合法性，原民會建議用結構安全證明取代合法

建物證明，刻正與內政部溝通中。 

三、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蔡司長淑鳳 

(一)長照 2.0 的設計，不論是向前或向後延伸之服務，還有擴增為

17 項服務，都呈現長照與醫療之無縫接軌之精神。 

(二)有關開立死亡診斷部分，原本已有行政相驗機制可開立死亡診

斷書，是不是行政相驗人力不足？請地方政府補充說明。 

(三)有關輔具在出院後才補助部分，將就出院準備服務與照專評估

如何銜接進行討論。 

(四)有關預防失能的指標、最適方案都在研議中，也歡迎各醫事團

體的參與。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張科員嘉云 

(一)有關增加部落長照人力的策略，都有納入長照 2.0 計畫書。例如

照管員部分，除了採固定月薪，更比照公務人員做薪資的加

給。 

(二)部落的交通距離遙遠，目前補助偏鄉照服員一個月 1,500 元之交

通補助，未來採 GPS 里程數的方式實支實付交通費，有納入長

照 2.0 專章建議。 

(三)中低收入戶因使用費用需繳納部分負擔，降低其使用意願，亦

納入長照 2.0 專章，希望針對失能族人能全額補助。 

(四)有關文化習慣的不同，原民會希望族人都能留在部落接受照顧，

有規劃原鄉的 ABC 照顧模式，其中「B1 部落文化健康站」由

原民會主政，全國有 121 站（苗栗縣有 8 站）；預計明年新增

64 站，原民會提出試辦計畫，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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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栗縣政府陳秘書長斌山 

(一)有關呂次長轉知蔡英文總統的指示，目前苗栗縣已成立地方的

長照推動委員會，縣長為召集人，我是副召集人。另，我們也

成專責機構-長照中心，負責資源盤點及整合。 

(二)有關閒置空間釋出，我們也承諾當中央法律鬆綁後，縣政府也

會全力配合。 

(三)希望今天會議後，各服務提供單位能踴躍研提試辦計畫。 

二、衛生福利部呂政務次長寶靜 

(一)希望縣政府協助挑選有量能的服務提供單位，再將計畫送本部。

若不在第一波參與試辦計畫，可維持目前的服務量能再研議擴

大，加入後續梯次的試辦計畫。 

(二)有關衰弱指標的訂定，本部已進行處理。 

(三)長照 2.0 的服務對象將以 IADLs 失能加上經照管中心評估衰弱

者作為進入長照服務體系的條件；屬於醫療照護的部分仍歸健

保給付。 

(四)藉由大家的努力，期待我國失能老人都可以過著有品質、有尊

嚴的生活。 

陸、散會（下午 5 時 6 分）  


